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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南工人才发展孵化基地） 

人才资源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为进一步推动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各项事

业顺利进行，规范中心人才资源管理，激发中心人才的创新活力，提升科技创新竞争

力，打造一支职业化、专业化、国际化的研发、技术和管理人员队伍，更好地提高中

心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同时，作为南京工业大学人才发展孵化基地，充分利用体制

机制创新优势，源源不断地为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输送国内外各类

合格人才，为南京工业大学高端人才引育工程储备人才，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

全球化”大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人才管理 

中心实施“按需设岗、公开招聘、择优聘任、合同管理”为核心的人才资源管理

机制，中心人员队伍通过专兼职形式组建，聘用方式分为校聘和中心聘用两种。中心

聘用人员由中心委托南京工业大学人才资源部根据岗位的要求代为办理相应的招聘手

续、代为签订人员的聘用合同，入职后由中心按照招聘人员的岗位职责、工作任务和

劳动纪律等对其进行管理。 



第三章 档案管理 

    中心聘用人员的人事档案委托南京工业大学人才资源部挂靠省人才中心代为管理。 

 

第四章 人员评聘 

中心按照实际工作岗位所需聘用各类人员。中心所聘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可由中

心推荐，参与学校任职资格评定。中心聘用人员在职攻读并取得相应学位后，不按照

其所获学位更改所聘岗位类别。 

中心作为学校人才发展孵化的试验田，为进一步理顺和优化南京工业大学人事制

度，在人员聘用方面进行改革试验。所有中心聘用人员采用聘期制，聘期为 1－3 年（聘

期一般为 1 年，特别优秀、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者可酌情考虑为 3年）。所有中心聘用人

员按聘期进行考核管理，聘期结束，聘用协议自然终止；经考核评估，合格者中心将

继续聘用，如符合学校聘用条件，可转为校聘人员，不合格者则不再续聘。 

中心聘用人员的工作岗位主要设在中心各部门，同时作为学校人才发展孵化基地，

也可以根据中心工作的需要，在中心以外其他相关部门工作。其中，在学校相关院部

或行政部门工作的中心聘用人员，根据其所在工作部门的特殊需要，且符合学校聘用

条件，经学校批准，可转为校聘人员。 

 

第五章 岗位职责 

    中心所设研究开发岗、工程技术岗及行政管理岗根据工作任务、工作职责等分为

三大类：A 类、B 类、C 类。 

各岗位工作职责如下： 

研究开发岗 A 类：研究员岗，协助团队负责人（PI）承担具体研发工作，积极争

取并主持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或国际重大合作项目研究；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完



成中心安排的科研和其它工作；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和正高级（包括研究员、教授）专

业技术职务； 

研究开发岗 B 类：副研究员岗，能独立开展科学研发工作，完成科研项目申报、

研究、结题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工作；有较强的团结协作精神和相应的组织、

管理能力；完成中心安排的科研和其它工作；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和副高级（包括副研

究员、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研究开发岗 C 类：助理研究员岗，具有较强的科研业务能力，可独立开展科研项

目申报、研究、结题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工作；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能

协助团队 PI完成各类工作；要求具有博士学位。  

对于中心聘用的研究开发岗 A 类、B类人员，中心将视情况给予一定的科研启动经

费。 

    工程技术岗 A类：科研岗，具有一定的科研业务能力，协助团队 PI 并可独立开展

科研项目申报、研究、结题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工作；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并

且有博士后经历，或在海外、国内高校表现突出； 

工程技术岗 B 类：科研辅助岗，协助团队 PI 并可独立开展科研项目申报、研究、

结题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工作；要求具有博士学位； 

工程技术岗 C 类：科研助理岗，协助科研人员开展科研项目申报、研究、结题以

及科技成果转化，做好仪器管理、实验准备等科研助理工作；要求具有硕士学位及以

上。 

行政管理岗 A 类：总监岗，负责中心及各部门日常事务的管理，负责中心与学校

其他部门的协调工作以及中心的科研管理、人才培养、人事财务、资产、宣传等管理

工作；要求具有硕士学位及以上； 



行政管理岗 B 类：经理岗，负责中心日常行政管理、文件和档案管理、在总监指

导下具体落实中心科研管理、人才培养、人事财务、资产、宣传等相关工作；要求具

有硕士学位及以上； 

行政管理岗 C 类：主管岗。协助做好日常行政管理的相关工作；要求具有本科学

位及以上。 

第六章 薪酬管理 

中心聘用人员工资依据岗位责任、岗位技能、劳动强度等因素制定，薪酬待遇分

为三部分：岗位工资、各类补助和奖励绩效，其中奖励绩效分为基本奖励和绩效奖励，

绩效奖励按照《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绩效奖励办法（试行）》发放。

中心按照南京市相关规定的基本要求为聘用人员缴纳“五险一金”。中心聘用人员薪酬

具体参照《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薪酬管理方案（试行）》执行。 

 

第七章 人员考核 

中心聘用人员由中心根据岗位职责和员工德、能、勤、绩等方面的表现进行月度和

年度考核，具体参照《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人员考核办法（试行）》

执行。 

第八章 劳动纪律 

中心规范聘用人员的日常管理。实行上下班考勤制度。因事、因病不能到岗者，

应按规定办理请假手续，假满后办理销假手续。未经请假、或请假未批准而不到岗者，

按旷工处理，并扣除当月基本奖励。 

 

第九章 附则 

本管理办法仅适用于中心聘用人员。 

校聘人员由南京工业大学人才资源部按照相关规定管理。 



本办法由中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授权管理运营部负责解释。 

 

 

 

 

                              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